
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评定委员会秘书处关于

印发 2021 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

申报评审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、各企业组织：

为着力推动斗门区各行业高质量发展，认真组织、稳步推进 2021

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申报评审工作，秘书处制定了《2021 年珠

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申报评审工作计划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计

划贯彻落实。

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评定委员会秘书处

（代 章）

2021 年 8 月 5 日



2021 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

申报评审工作计划

为推动斗门区各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树立质量管理标杆，深化质量

强区工作，根据《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决定开

展 2021 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评审工作，有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公布评定相关事项

时间：2021 年 8 月上旬

工作安排：秘书处向社会公布当年区长质量奖评定的相关事项及

要求，发布申报通知。

二、组织发动与宣贯

时间：2021 年 8 月中下旬至 9 月

参加人员：斗门区各有关单位、企业代表，有意申请质量奖和学

习卓越绩效管理的组织或个人、行业协（商）会有关人员等。

工作安排：秘书处组织举办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启动会、聘

请专家解读并宣讲《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、组织开展

《卓越绩效标准宣贯》培训班以及《卓越绩效自评师与自评报告编写》

培训班，介绍 2021 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的申报要求，讲解申报、

评审的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等，对评定标准 GB/T 19580《卓越绩效评

价准则》和 GB/Z 19579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进行解读；介

绍如何撰写质量奖申报材料、自评报告等；

三、申报

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



工作安排：各申报组织根据自愿原则，对照评审标准进行自我评

价，并将申报材料（一式六份、电子版刻录光盘一份）提交所在地的

镇政府、白藤街道办、各管委会或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，加盖推荐

意见后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交到秘书处。

四、资格评审

时间：2021 年 11 月上中旬

工作安排：秘书处会同区有关职能部门对申请组织是否符合申报

条件进行联合评审。通过资格审查的，正式受理其申报，未通过资格

审查的，将通过电话告知申报组织资格审查情况。

五、材料初审

时间：2021 年 11 月中下旬

工作安排：秘书处对组织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对申报材料

不完备的，及时通知申报组织在规定时限内补充完善。

六、材料评审

时间：2021 年 11 月下旬（3 天）

参加人员：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家、珠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

专家、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。

工作安排：材料评审工作采取封闭式集中评审方式，评审专家从

2019 年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家库和 2019 年珠海市市长质量奖评

审专家库里抽选。具体的评审专家名单优先从 2019 年广东省政府质量

奖现场评审专家名单选取，其次从 2019 年珠海市市长质量奖现场评审

专家名单选取。为确保评审过程的公平公正，秘书处将设立监察组对

材料评审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。材料评审结束后，根据专家评分由高往



低确定进入现场评审的企业名单。

七、现场评审和综合评价

时间：2021 年 12 月上旬（3 天）

参加人员：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家、珠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

专家、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。

工作安排：组织 5 名或以上评审专家进入每 1 家企业进行现场评

审。评审专家从 2019 年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家库和 2019 年珠海

市市长质量奖评审专家库里抽选。具体的评审专家名单优先从 2019

年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现场评审专家名单选取，其次从 2019 年珠海市市

长质量奖现场评审专家名单选取。为确保评审过程的公平公正，秘书

处将设立监察组对现场评审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。评审专家组在现场评

审结束后，根据材料评审和现场评审情况，对组织进行综合评价打分，

形成综合评价报告，并按得分高低排序，综合提出推荐获奖组织名单

报送秘书处。

八、获奖初选组织审议会议并记名投票确定获奖初选组织名单

时间：2021 年 12 月中下旬

参加人员：评定委员会委员、区监察部门工作人员、秘书处工作

人员、企业代表。

工作安排：（一）秘书处组织评定委员会召开获奖初选组织审议

会议，听取秘书处关于当届区长质量奖评定工作的报告；（二）评定

委员会委员听取推荐获奖组织介绍实施卓越绩效模式的成效，委员对

推荐组织进行现场提问，推荐组织现场答辩；（三）委员现场记名投

票表决，确定获奖初选组织名单。



九、获奖初选组织名单公示

公示时间：2021 年 12 月下旬

工作安排：通过区政府网站、珠海特区报等主流媒体公示获奖初

选企业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 7 天。

十、获奖初选组织名单报送区政府审批

报送时间：2021 年 12 月底

工作安排：获奖初选组织名单公示结束后，秘书处将获奖初选组

织名单及公示情况报送区政府审核批准。

十一、通报表彰获奖企业

时间：2021 年 12 月底

工作安排：区政府发文正式批准 2021 年度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

奖获奖组织名单后，对 2021 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获奖组织正式

发文通报表彰，秘书处将通知获奖企业提交一份获奖企业的经营和质

量管理经验分享材料，组织表彰会议及进行获奖企业的经验推广和宣

传等。

备注：2021 年珠海市斗门区区长质量奖有关申报、评审工作环节

或拟定时间以秘书处正式通知或安排为准，如有调整将在区政府官网

公布或电话通知相关申报组织


	



